
对健身气功工作贡献突出的表彰流程图 (
制定方案
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（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）
拟定表彰方案
，
报省体育局审批
，确定表彰范围、条件、数量和评选办法、要求等，对在健身气功工作中做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，给予表彰
公布方案
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（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）
公布关于表彰对全省健身气功工作
作出
突出贡献的方案
 
受
  
  
理
申请人（申请单位）根据表彰方案的要求，向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（省
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）
递交申请材料
初步审核
对申请材料进行资格审核，对材料齐全、符合条件的组织评选
驳回：
材料虚假，取消评选资格；不符合条件的驳回，名额递补。
驳回：
材料不完整的，一次性告知，限期报送。
评
   
审
组织评审组对推荐情况进行评选，确定拟
表彰
名单，报省体育局审批。
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驳回
审
   
定
省体育局经局长办公会议批准后，确定
表彰
名单
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驳回
公
    
示
全省范围内公示，
在省体育局网站进行公示
5
天
不合格的，
不予表彰
表
    
彰
省社会体育管理中心（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）
制作表彰文件
。报体育
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、省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
、省体育局
备案
。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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